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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1368

证券简称：通达创智 公告编号：

2026-002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通达（厦门）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投资” ）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通达

投资

是 5,650,000 15.83% 4.96% 2024.04.17 2026.02.03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5,650,000 15.83% 4.96%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解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解

押后质

押股份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

押后质

押股份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通达

投资

35,700,000 31.36% 17,180,000 11,530,000 32.30% 10.13% 11,530,000 100% 24,170,000 100%

合计 35,700,000 31.36% 17,180,000 11,530,000 32.30% 10.13% 11,530,000 100% 24,170,000 100%

通达投资上述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二、备查文件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化明细；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

*ST

阳光 公告编号：

2026-L20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阳光，证券代

码：000608）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月2日、2月3日、2月4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13.2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函询的方式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

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6年1月3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经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33,500万元-35,000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

入约32,500万元-33,500万元，具体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2025年经审计后的相关指标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因2025年年度报告尚未披露和审计，本次业绩预告预计的扣除后的营业收入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公司股票仍存在因“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6年2月12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5年年度财务数据正在核算中。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

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880

证券简称

:

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02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6年2月3日，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战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书面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化公共服务平台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与深圳市深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业生

物）、深圳细胞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细胞谷）及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桥生物）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羲和生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以下简称羲和生命科技），建设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市

场化公共服务平台。 羲和生命科技初始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4,

000万元，占比40%。 羲和生命科技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方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卫光生物 4,000 40

深业生物 3,900 39

深圳细胞谷 1,100 11

赛桥生物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对外投资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

:002880

证券简称

:

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03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与有关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建设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

化公共服务平台。 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40%。 认缴出资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1%。

2.项目公司设立后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

行会计核算。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化公共服务平

台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深圳市深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细胞谷）及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桥生物）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羲和生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最终

登记结果为准。 以下简称羲和生命科技或项目公司），建设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市场化

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本项目）。羲和生命科技初始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公司认缴

4,000万元，占羲和生命科技股权比例为40%。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

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深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严中宇

3.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67381U

5.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泰然八路31号深业泰然大厦F座625室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咨

询策划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7.股东情况：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业生物100%股权，深业生物实际控制人为深

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经查询，深业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深业生物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深圳细胞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2.法定代表人：SHI� YUANYUAN

3.注册资本：1,291.408万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2RJ157

5.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荣田路1号海普瑞生物医药生态园厂房

3栋101第十一至十三层

6.经营范围：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

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零售。 检验

检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东情况：深圳细胞谷的主要股东为SHI� YUANYUAN、WANG� JIANXUN、珠海

源建鸿图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建南、向华、汕头市致瑞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分别为28.98%、25.61%、11.62%、11.22%、7.36%、6.17%， 其实际控制人为SHI�

YUANYUAN。

8.经查询，深圳细胞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深圳细胞谷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商院芳

3.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34UT6L

5.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云谷社区环荔路1100号7栋1层（一照多址企业）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制药设备的研发及销售；实验室仪器、设备、试剂及相关

耗材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及销售、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经营电子商务；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制药专用设备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药用辅料销售；药用辅料

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东情况：赛桥方舟（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赛桥生物100%股权，赛桥生物

的实际控制人为商院芳。

8.经查询，赛桥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赛桥生物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建设以国内市场为核心基础、同步辐射全球市场的细胞与基因治疗（CGT）

市场化公共服务平台，以“赋能CGT市场化、标准化发展” 为核心定位，聚焦“质粒-病毒

载体-细胞药物” 全产业链布局，打造符合GMP标准的生产与检测体系，打破行业瓶颈，

降低产业门槛，加速技术转化，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生态，打造全国最具创新示范效应

的CGT公共服务平台。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羲和生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结果

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经营范围：细胞与基因治疗相关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CGT药物CDMO服

务（涵盖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及商业化生产阶段的工艺开发、规模化生产、质控放行

等）；生物医学新技术产品（CAR－T、CAR－NK、NK细胞、干细胞等）生产与销售；实验

室及生产场地租赁、设备共享服务；质量检测与合规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暂

定，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5.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羲和生命科技设立时的股

权结构及出资安排如下：

出资方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卫光生物 4,000 40

现金出资

公司设立后5年

内

深业生物 3,900 39

深圳细胞谷 1,100 11

赛桥生物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四、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深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细胞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赛桥生物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存续期限：公司的存续期限为20年。

2.全体股东声明和保证：

（1）各股东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有权签署本协议。

（2）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各股东有权出资设立本公司，并已得到各自章程和所规定

的内部批准或授权。

（3）每个股东将根据公司设立的审批机关、工商行政登记机关和各个中介机构的要

求，签署文件、提供资料及其他一切必要的协助。

3.出资缴纳：在公司注册后5年内，由各方将认缴出资款汇入公司指定收款银行账户。

4.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1）决定公司设立中的重大事项。

（2）当个别股东违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时，其他股东有权向违约方要求补偿和赔

偿。

（3）在公司依法设立后，各本协议各方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各股东方根据法律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4）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公司设立活动，任何股东不得以设立公司为

名从事非法活动。

（5）应及时提供为办理公司设立申请及登记注册所需要的全部文件、证明，为公司设

立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

5.�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

（1）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甲方、乙方各推荐2人、丙方、丁方各推荐1人，甲方

可另外提名外部董事1人。所有董事由各方在股东会上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

任。 公司设董事长一人，由甲方委派。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决策方式和议事

规则依章程决定。

（2）公司不设监事会或监事。

（3）总经理的聘任程序与决策机制根据公司法及章程有关规定进行，最终由公司董

事会进行聘任。

6.公司不能成立的情形

（1）公司不能成立时，各股东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认缴的出资比例承

担责任。

（2）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本协议一方或多方的行为或过错致使公司不能成立的，并

使其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该股东应对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7.协议修改及未尽事宜：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须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并以书面方

式做出。 本协议未尽事项，由各股东另行友好协商确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紧密围绕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导向，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CGT）产业

领域存在的规模化生产难度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行业标准尚不统一、市场化运营经验

匮乏等核心痛点。 依托各合作方的核心资源与优势互补，旨在打造符合GMP标准的细胞

与基因治疗市场化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行业高质量发展痛点及区

域产业布局规划，立足深圳、辐射全国，助力我国CGT产业实现从“创新高地” 向“产业集

聚中心” 的跨越式发展。

本项目是深圳市补齐CGT产业链关键短板、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强化区域产业

集聚优势的重要载体，对推动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区域产业核心地位具

有重要意义。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模式，积累了四十余年的GMP管理经

验，不仅有效保障了公司向广大终端用户持续提供高品质产品，更为本项目的顺利建设与

规范运营奠定了坚实的管理基础与技术支撑。本项目的建设实施，是公司立足现有核心优

势，从血液制品领域向生物医药前沿赛道延伸拓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

善生物医药领域战略布局，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公司差异化竞争优势，是公司实现

战略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羲和生命科技），公司认缴出资4,000万元，占项目公

司股权比例为40%，认缴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1%。 项目公

司设立后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并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本

次对外投资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项目公司尚未设立，相关业务尚未开展。 若合作各方在项目公司

设立过程中发生约定导致项目公司无法设立的事项，则存在项目公司无法设立的风险。在

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变化等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存在后续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因此，设立项目公司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羲和生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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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2月19日、2026年1

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同意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

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20日、2026�年1月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

容。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积极推进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实施，目前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业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于2025年10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拟使用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本数）且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 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5.00元/股 （含）。 公司于

2025年12月2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及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累计回购股份6,022,200股，最高成交价格为17.77元/股，

最低成交价格为16.2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9,999,525.3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6,022,200股股

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60%，均来源于公司回购股份，实际用途与回购方案的拟定用

途不存在差异。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开立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名称为：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为： 0899521598。

根据《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

拟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上限约为616.52万股，购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8.11元/股，拟筹集

资金总额上限为5,000.00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00元。 参加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公司董事（不含外部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业务）骨干人员，总人数不超过28人。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募集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840,042.00元， 实际认购总份额

为48,840,042.00份，实际缴款人数为28人，公司副董事长、职工代表董事郑芳女士参与

了本员工持股计划并认购2,930,402.52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募集资金总额、实际认

购总份额以及实际参与人数均未超过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实施上

限。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取得的资金。公司未向参与对象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亦不存在第三方为参与

对象提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的情形。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持股计划认购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汇会验[2026]0158号）。

2026年2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

于2026年2月3日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将“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6,022,200股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过户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0%，过户价格为8.11元/

股。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0个月，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并且公

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

期为12个月， 锁定期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6年至2027年2个会计年度，分年度进行考核，根据

各考核年度的考核结果且满足锁定期要求后，持有人所持标的股票分2个批次归属，各批

次归属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比例分别为50%、 50%，各年度具体归属比例和数量根据公

司业绩指标和持有人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所持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在持

有人会议上的提案权、表决权。本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将与公司其他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独立性，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如下：

1、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薪酬

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审议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时， 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将回

避表决。 除上述情况外，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未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等共同扩大其所能支配的公司表决权数量的相关

安排，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2、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

动的相关安排；持有人会议为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

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

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本员工持股计划对

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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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公开发行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H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境

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

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监管规定的投资者。 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

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境内

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任何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已确定本次H股发行的最终价格为每股39港元 （不包括1%经纪佣金、

0.0027%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6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

0.00015%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交易征费）。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预计于2026年2月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05

可转债代码：

113037

可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晓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

董事任职资格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管局核准后生效，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

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附件：

李晓宇先生简历

李晓宇，男，198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紫金农商银行泰

山支行客户经理，党委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办事员、中心经理、副总经理，总行营业部副

总经理。 现任总行营业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26-010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2月4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因公出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

司董事、总经理高焕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1月20日、2026年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分别向公

司股东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更正通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

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项。 并在2025年

11月26日及2026年1月20日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5,166,870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46.302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4,714,4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32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8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0,452,4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9805%。

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因公出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高

焕森先生主持本次大会。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371,28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69%；反对93,

421,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34%；弃权46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56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1553%；反对93,421,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5146%；弃权46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371,41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65%；反对91,

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61%；弃权1,802,1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705,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2532%；反对91,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4637%；弃权1,80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371,14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884%；反对93,

12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87%；弃权89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34,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0609%；反对93,120,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3000%；弃权89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6,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371,143,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872%；反对92,

33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489%；弃权1,692,8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29,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0570%；反对92,33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7377%；弃权1,69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3%。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4�发行数量

同意371,14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877%；反对93,

267,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504%；弃权75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31,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0586%；反对93,267,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4052%；弃权7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6,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2%。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5�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同意371,09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770%；反对92,

4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61%；弃权1,660,1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38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33%；反对92,4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7947%；弃权1,660,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0%。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6�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同意371,12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834%；反对92,

3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497%；弃权1,706,6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41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46%；反对92,33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7403%；弃权1,70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7�上市地点

同意371,674,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015%；反对91,

44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85%；弃权2,046,8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1,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6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4354%；反对91,44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1073%；弃权2,046,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1,9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3%。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同意371,55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766%；反对91,

7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83%；弃权1,884,3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84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3532%；反对91,7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3052%；弃权1,884,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5,5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6%。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371,63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922%；反对91,

50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18%；弃权2,028,3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7,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17,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4047%；反对91,50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1511%；弃权2,028,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7,7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371,91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540%；反对91,

19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48%；弃权2,052,1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20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6095%；反对91,19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4.9294%；弃权2,052,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1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1%。

本子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371,65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977%；反对91,

7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16%；弃权1,724,0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7,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43,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4230%；反对91,7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3495%；弃权1,72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7,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371,50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658%；反对91,

9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14%；弃权1,734,0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79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3175%；反对91,9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4479%；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371,632,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924%；反对91,

7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48%；弃权1,734,0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91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4055%；反对91,7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3599%；弃权1,73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7,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4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373,59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145%；反对89,

25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78%；弃权2,315,0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88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33%；反对89,25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5484%；弃权2,315,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7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371,87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454%；反对91,

52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63%；弃权1,759,7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3,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7,165,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10%；反对91,52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1661%；弃权1,759,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3,1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371,605,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864%；反对91,

79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331%；弃权1,769,74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3,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89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3857%；反对91,79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5.3543%；弃权1,769,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3,1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9、《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385,397,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515%；反对78,

362,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61%；弃权1,40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683,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2056%；反对78,362,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7929%；弃权1,4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84,373,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314%；反对79,

297,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72%；弃权1,49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659,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4767%；反对79,297,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4588%；弃权1,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384,37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319%；反对79,

295,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68%；弃权1,49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661,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4783%；反对79,295,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4575%；弃权1,4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3%。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陈本荣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五日


